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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园区安委会办公室，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: 

现将《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今年以来全省中央

企业、省属企业事故有关情况的通报》（川安办函〔2022〕80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推动高质量发展。各级各部门、中

省在遂以及市属各类国有企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和指示批示要求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

念，从严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责追责”和

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强化国有企业主体责任落实，始终把安全

生产放在首位，正确处理好安全与效益、安全与发展的关系，坚

守“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”这条红线。各类国有企业要充

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自觉带头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，建

立并不断完善自我约束、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，加强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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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、全过程和全方位安全管理，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贯彻

到位，切实实现企业高质量安全发展。 

二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全面开展自查自改。各级各部门要

在第一时间将《通报》迅速传达到本辖区、本行业领域所有的国

有企业，组织企业认真学习《通报》精神，切实吸取事故教训，

扎实开展事故警示教育，加强本单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治理工

作，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列出清单，明确整改责任，制定针对

性管控治理措施，限期整改销号。举一反三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

做到标本兼治，有效提升各类国有企业风险防范化解能力，严防

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 

三、有效推进专项整治，严格开展监管执法。各级各部门以

及全市各类国有企业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

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，突出危险化学品、非煤矿山、烟花爆竹、

工贸、道路交通、建设施工、燃气、消防、特种设备等领域，紧

盯外包作业、有限空间作业、粉尘涉爆、液氨制冷等关键环节，

持续排查整治一批重大安全问题隐患，健全长效机制，巩固整治

成效。各级行业监管部门要切实强化国有重点企业监管执法工

作，以“护安2022”监管执法专项行动为抓手，坚持监管执法与

指导服务并重，紧盯重点时段、重点领域、重大事故隐患和关键

环节，严厉查处使用淘汰或禁止使用的设备、关闭监测报警设备、

超负荷生产、强令冒险作业、无资质、超许可、无证上岗等非法

违法行为。严格落实停产整顿、上限处罚、联合惩戒、行刑衔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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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有效措施，集中打击、整治国有企业安全生产非法违法、违规

违章行为，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 

四、提升本质安全水平，有效防范事故发生。各级各部门要

指导国有企业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规定，防止

企业建设项目“带病投产”。推动企业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

和“一企一档”安全管理建设，实现安全管理、操作行为、设备

设施和作业环境的标准化、规范化管理。组织企业定期开展风险

评估和危害辨识，形成全员参与、全岗位覆盖、全过程衔接的闭

环管理机制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费用提取、使用和管理等制度，

加强安全生产新技术装备的研发、推广和应用，强制淘汰不符合

安全标准的工艺技术及装备。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

系建设，督促国有企业健全完善应急管理机构，明确应急职责、

规范应急程序、细化保障措施，加强应急装备、物资储备，不断

优化完善企业应急预案，开展实战化的应急演练，提高现场应急

处置能力。 

 

附件：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今年以来全省中央 

企业、省属企业事故有关情况的通报 

 

 

遂宁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2022 年 6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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